冷却系统注油设备项目技术要求
1.招标编号：
2.设备名称：冷却系统注油设备项目
3.数    量：1套
4.交货日期：合同生效后1个月
5.报价方式：交钥匙工程
6.交货地点：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
7.基本概况
1.使用地点：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(厂房内)
2.工作制度：全年工作300天、2班制
3.环境温度：0～40℃。相对湿度：小于等于80%。
4．能源环境：
4.1电力：供电电压380V±10%/220V±10%，供电频率50Hz±2%
5.该项目供货方式为交钥匙方式——卖方工厂成套性交货，包括设计、制造、运输和验收等。
8.基本要求
1) 要求供方必须在近三年内为国内外厂家提供过同类型设备。投标文件中必须附有与本招标设备相同或相似技术规格、型号的设备的市场销售业绩清单及最新样本；并必须有加工需方类似工件的销售业绩（提供不少于5份合同）。
2) 供方所供的设备，必须符合中国最新版的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标准、规范的要求。
3) 供方所供设备涉及的专利权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其它技术等，应保证需方不因此受到第三方侵权指控以及实际损失。
4) 供方应满足需方提出的各项技术要求，并为全新设备。
5) 本技术要求，仅对功能、设计、结构、性能、安装和试验等方面，提出了最低和一般性的技术要求；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，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。供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（或生产线）是符合本技术标书和国家最新的有关标准、规范的优质产品。若有异议，不管是多么微小，都应在投标文件“技术偏离”中予以详细说明。
6) 本技术要求所使用的标准、规范等，如与供方所执行的标准、规范不一致时，应按高于本技术要求所列的标准、规范执行，并在投标文件“技术偏离”中予以说明。
7) 供方认为所供货物必需由需方配备、解决或提供的其它要求，如设备基础隔振和减振设施、软化水、洁净气源等，均应在投标文件“技术偏离”中予以充分说明。
8) 供方可以根据自身经验以及对本技术规范书和招标文件的理解，写明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其它方案或建议意见；供方的这些努力，需方表示感谢，并将有助于供方优先胜出；即使有建议意见或建议方案，仍应依据招标文件要求，编写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。建议方案或建议意见，应以单独篇章或文件，予以说明。
9) 提供ISO9001认证证书、提供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、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OHSMS18000的证书。
10) 国家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淘汰目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）中所列设备及部件禁止使用。
9技术要求：
9.1 设备主要加工工件及用途：
[bookmark: _GoBack]适用于冷却系统注油项目
9.2 设备设计制造标准：
JB/T 12012-2014《集成式真空注油设备》
9.3 主要技术规格（参数）及精度要求：
9.3.1油箱储油量要求不小于500kg，油箱可承受10Pa真空度、0.6Mpa压力；
9.3.2油箱尺寸要求长1m、宽0.7m、高1m；
9.3.3要求底部有20mm高可锁固万向轮，方便设备转运；
9.3.4要求油箱侧面装配真空泵1台，真空泵配三通接口，一端与油箱上方连接，另一端与机车抽真空口连接；
9.3.5要求油箱侧面配备油管，与机车注油口连接；
9.3.6要求油箱上面配备快速插头接口，满足与氮气管路连接；
9.3.7要求油箱配备电子数显压力表，可记录真空度及压力值；
9.3.8要求油箱底部有放油阀，满足油样接取及排油功能；
9.3.9要求油箱侧面配备油位管，可显示油箱内油量；
9.3.10真空泵品牌：要求使用质量可靠的知名品牌；
9.3.11设备涂装符合《设备的基本色彩表》的要求；
9.3.12厂家提供详细的设备安装尺寸图纸，及其他完整的设备资料；
9.3.13整机质保一年以上。
9.4 随机要求配置的附件：
1  在标书中详细列出标准配置。
2  提供该设备正常使用两年的机械、电器等备品备件及易损件明细及报价，以上价格均包含在总价中。
10.质量保证
1  供方应严格按照国际标注化组织和中国国家有关标准、企标和标书的承诺进行生产检验。
2  需方随时到现场对供方的生产进行监督。
11.技术资料： 
1  提供技术资料（纸质文件中文版各3套、电子文件各1套）如下：
 包括操作手册、维修手册、电气原理图、说明书及合格证
2  提供质量的要求，提供验收标准。
3  特种设备部分提供技术资料（纸质文件中文版各3套、电子文件各一套）如下：
3.1固定式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技术文件和资料，包括：竣工总图、产品合格证、质量证明文件、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证书、铭牌拓印件、水压试验、射线检测、焊接记录等全套压力容器原始资料一式三份；
3.2固定式压力容器维修和技术改造的方案、图样、材料质量证明书、施工质量证明文件等技术资料；
3.3交钥匙工程还应提供固定式压力容器的注册登记资料，包括：安装告知书、注册登记表、使用登记证等。
12.安装调试、验收及培训
1  本次招标为交钥匙工程，供方在合同生效30日内提供设备。
2  供方工作人员在现场安装调试应服从需方的管理，遵守需方的厂纪厂规，安装调试过程中必须符合需方环保/职业健康安全及安全标准化（一级）的有关规定。否则需方有权停止供方的工作，并有权要求供方更换工作人员。由于供方原因造成供需双方人身责任事故和财产损失与需方无关，供方责任自负，并赔偿一切损失。
3  按需方提供的产品进行试测试，在试测试一个月后设备各部运行稳定，并达到验收标准方可以正式交付使用。
4  试测试期间如发现由于设计、制造产生的重大缺陷，需方有权退货。
5  人员培训，供方负责为需方提供5～6人的免费培训（如为有偿服务，请单独报价并计入投标总价中），培训地点在供方及使用现场，负责培训操作和基本维修人员，达到操作设备和基本的维修能力(电子版培训资料一套)。
13.售后服务
1  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供方对本合同设备和材料的保证期为36个月，保修日期从正式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；保修期内发生故障，供方必须在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问题；如有零部件损坏，卖方应在3天内无偿更换，并对该零部件自更换之日起再质保二年。如供方48小时内未到现场，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酌情扣减保证金。
2  在保修期内设备同一部位因设备本身质量发生两次以上的故障，需方有权要求赔偿。
3  保修期内发现由于设计、制造产生的重大缺陷，需方有权退货。
4  保修期外优惠提供零配件，发生故障时，如需方要求，供方应48小时内及时到达现场处理问题，发生的费用由需方负担。
14.包装及运输：
对设备包装适应于长途运输、防锈、防潮、防破损。

